附件1
上海市美丽生态牧场申请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养殖畜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制

	单位名称
	
	经济性质
	

	畜牧业生产经营单位代码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传    真
	
	电子邮箱
	

	注册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成立时间
	
	注册资本
（万元）
	

	总 投 资
（万元）
	
	固定资产投资（万元）
	

	占地面积（㎡）
	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养殖畜种
	
	生产类型
	□商品畜禽 □种畜禽

	主要品种
	

	人员构成
	总计    人，其中：本科及以上   人、大专   人、中专   人

	申报单位
简介
	（包括企业概况、生产销售、技术水平、工艺设备、疫病防控、产品质量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信息化管理及特点特色等情况，不少于1500字。并附宣传图片等证明材料）


	申报单位
简介
	

	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日    


附件2
上海市美丽生态牧场推荐评分表
	必备条件
(任一项不符合不得验收)
	遵守《畜牧法》《动物防疫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场址不得位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，并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布局要求。

	
	具备区级以上畜牧兽医部门颁发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已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上备案。

	
	近三年无养殖污染事件、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、重大动物疫情等情况发生。

	
	具有合法用地和环评手续。

	项目
	考核评分内容及要求
	分值

	场区布局
（15分）

	场区布局合理且相对隔离，舍栏排列有序。
	3

	
	生产区内净道与污道分开，不交叉。雨水和污水分流。
	4

	
	场区主要道路硬化。排污沟渠硬底化、加盖。
	4

	
	功能区之间划分清晰，配备相应标志牌。
	2

	
	科学设置休闲观光区、展示区或参观通道。
	2

	设施设备
（15分）
	配备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饲喂、清粪、环境控制等先进设施设备。
	4

	
	有满足动物防疫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需要的相关设施和设备。生猪养殖企业配备洗消中心。
	7

	
	配备有场区监控系统，对重点生产区域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区域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。
	4

	环境优美
（20分）
	场区环境与周边自然环境、美丽乡村建设相协调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15%。
	5

	
	牧场大门、建筑物墙面、围墙整洁，适度体现文化特色。
	6

	
	场区清洁卫生，粪污清理及时，场内外环境无暴露粪便、死亡动物等。
	5

	
	臭气排放符合相关标准。
	4

	生态利用
（20分）

	有符合“一场一策”要求的畜禽粪污处理方案。
	6

	
	粪肥堆放加工和沼液储存、输送、利用等配套设施设备运转正常，落实专人管理。
	5

	
	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完善，技术模式选择合理，种养结合程度高。
	4

	
	对污水、粪污处理设施运行及效果实施定期监测，粪肥还田符合相关标准。
	5

	产品安全
（15分）
	科学、规范实施畜禽疫病综合防控措施。
	4

	
	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完善。
	4

	
	严格遵守饲料、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有关规定。严格执行兽用处方药和休药期制度。
	4

	
	拥有企业自主品牌，取得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认证。
	3

	管理规范
（15分）
	有生产管理、投入品使用、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，并上墙。
	3

	
	使用节水、节料、节能养殖工艺，劳动生产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
	3

	
	有完整的生产、消毒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、粪污处理利用等记录，记录真实、完整、可追溯。
	5

	
	有经过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培训的技术人员，持证上岗。
	2

	
	使用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指导生产。
	2

	总分
	100




